申报程序及材料报送要求
一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高级职称
1、个人申请（4月26日-5月5日）
（1）应聘高级职称人员根据申报职称类型填写2019年申报高级职称人员用表(或至人力资源处网站-下载专区-职务评聘下载)中基本、教学、科研等信息，各基层单位审核汇总。
（2）应聘高级职称人员同时登录苏州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系统（http://hris.suda.edu.cn）进入“教职工个人数据系统”完善个人信息，仅需填写任现职以来，截止2018年12月31日之间的相关教学、科研等成果，请务必按要求上传附件证明材料（附件3） 。
各基层单位对应聘材料的真实性和是否符合学术规范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后，务必于5月5日前系统确认提交。
2、材料审核（5月6日-5月10日）
教务部、人文社会科学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部发布通知(具体要求以通知为准)，现场对基层单位所推荐的应聘高级职称人员教学、科研成果进行审核，人力资源处汇总结果并反馈各基层单位，由各基层单位公示。
除以上三个部门，其余成果均在系统内审核，无需至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审核。
3、基层单位测评、推荐（5月13日-5月17日）
（1）各基层单位对应聘高级职称人员进行民意测评、思想政治表现测评、师德师风考评及教学质量考核，确定考核等第。应聘高级职称人员须作述职报告。
（2）应聘高级职称人员同时登录苏州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系统（http:// hris.suda.edu.cn）进入“职称评审”核对、补充相关信息，选择送审代表作，各基层单位务必于5月17日前审核完毕并正式提交。
4、资格复核（5月20日-5月24日）
学校对基层单位所推荐的应聘高级职称人员资格进行复核，复核通过后计入申报次数，并将复核结果反馈至各基层单位。
（二）申报中级职称程序
1、个人申请（5月27日-5月31日）
（1）应聘中级职称人员填写2019年申报中级职称人员用表(或至人力资源处网站-下载专区-职务评聘下载)中基本、教学、科研等信息，各基层单位审核汇总。
（2）应聘中级职称人员同时登录苏州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系统（http://hris.suda.edu.cn）进入“教职工个人数据系统”完善个人申报信息，仅需填写任现职以来，截止2018年12月31日之间的相关教学、科研等成果，且必须按照要求上传附件证明材料（附件3）。
各基层单位对应聘材料的真实性和是否符合学术规范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后，务必于5月31日前确认提交。
2、基层单位测评、推荐（6月10日-6月14日）
（1）各基层单位对应聘中级职务人员进行民意测评、思想政治表现测评、师德师风考评及教学质量考核，确定考核等第。
（2）应聘中级职称人员同时登录苏州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系统（http://hris.suda.edu.cn）进入“职称评审”核对、补充相关信息，各基层单位于6月14日前审核完毕并正式提交。
二、材料报送要求
（一）申报高级职称
1、4月29日前应聘高级职称人员将2019年申报高级职称人员用表(或至人力资源处网站-下载专区-职务评聘下载)电子版发送至各基层单位审核汇总。

2、4月30日前各基层单位将上述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师资办邮箱：shiziban@suda.edu.cn｡
3、5月5日前各基层单位将上述汇总表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）盖章、单位领导签字送至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。
4、5月17日前各基层单位完成2019年单位用表 (或至人力资源处网站-下载专区-职务评聘下载)中单位考核情况汇总表、师德师风考评表填写，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）签字、盖章送至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。

5、5月24日前各基层单位将职称系统导出的送审表（应聘人员本人手签）（一式一份）、《苏州大学教师系列高级职务申报人员情况简表》（A3单面打印）以及职称系统导出的评审表（单位完成第十一项及以前填写、签字并盖章）（一式一份）送至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。
（二）申报中级职称程序
1、5月31日前应聘中级职称人员将2019年申报中级职称人员用表(或至人力资源处网站-下载专区-职务评聘下载)电子版发送至各基层单位，由各基层单位审核汇总后电子版发送至师资办邮箱：shiziban@suda.edu.cn｡
2、6月14日前各基层单位完成2019年单位用表 (或至人力资源处网站-下载专区-职务评聘下载) 中单位考核情况汇总表、师德师风考评表填写，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）签字、盖章送至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。

3. 6月21日前各基层单位将职称系统导出的评审表（单位完成第十一项及以前填写、签字并盖章）（一式一份）送至人力资源处师资发展与培训办公室。
